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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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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的激勵對象確定依據和範圍

(1) 激勵對象確定依據

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的激勵對象根據《公司法》、《證券法》、《股權激勵管理辦法》、
《股權激勵事項備忘錄》、《上市規則》及其他有關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相關規定確定。

(2) 激勵對象的範圍

股票期權激勵計劃建議的激勵對象包括本公司現任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核心
關鍵技術及管理人員、先進個人，以及董事會認為合適的其他人。

此外，上述人士若發生以下任一情況，即不能成為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的激勵對
象：

(i) 最近三年內被深交所及聯交所公開譴責或宣佈為不適當人員；

(ii) 最近三年內因重大違法違規行為被中國證監會予以行政處罰；

(iii) 具有《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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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本公司當時同類股本總額的1%，並且在任何12個月期間內授予任一激勵對象
的上限（包括已行使、已註銷及尚未行使的期權）不得超過本公司同類別股本總
額的1%。

4. 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的激勵工具

股票期權激勵計劃採用期權作為激勵工具，標的股票為本公司A股普通股。在有效
期及行權期內，並在滿足股票期權激勵計劃行權條件和行權安排的情況下，每份期
權讓持有人有權以預先確定的價格購買本公司一股A股。

5. 有效期、授予日、等待期、可行權日、禁售期

(1) 有效期

股票期權激勵計劃有效期為五年，自根據股票期權激勵計劃首次授予日起計算。

(2) 授予日

有關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的授予日，請見下文「根據股票期權激勵計劃建議授予—
授予日」一段。

(3) 等待期

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的等待期是授予日起12個月。

(4) 可行權日

根據股票期權激勵計劃授予的期權按規定的比例分期行權。可行權日必須為交
易日，但不得在下列期間行權：

(i) 本公司定期報告公佈前30日至報告公佈後2個交易日內；或因特殊原因推遲
定期報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預定公告日前30日起至報告最終公佈後2個交易
日內；

(ii) 本公司業績預告、業績快報公告前10個交易日，至業績公佈後2個交易日內；

(iii)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項決定過程中至該交易或事項公告後2個交易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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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其他重大事件發生之日或本公司得悉任何內幕消息之日起至有關消息公佈後
2個交易日內。

所有期權必須在期權有效期內行權完畢。有效期結束後，已獲授但尚未行權的
期權作廢，由本公司註銷。

(5) 禁售期

期權行權時發行的A股的禁售規定如下：

(i) 激勵對象為本公司董事或高級管理人員的，其在任職期間每年轉讓的A股不
得超過其所持有A股總數的25%；在離職後半年內，不得轉讓其所持有的A股。

(ii) 激勵對象為本公司董事或高級管理人員的，將其行權獲發的A股在買入後6個
月內賣出，或者在賣出後6個月內又買入，由此所得收益由董事會收回，全
歸本公司所有。

(iii) 在有效期內，如果《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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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權條件

除滿足上述條件外，必須滿足如下條件方可行權：

(i) 公司業績考核指標

本公司必須在相關行權期達到下列適用的業績考核指標，激勵對象方可行
權：

行權期 業績考核目標

第一個行權期 2013年度淨利潤相比2012年度增長不低於12%

第二個行權期 2014年度淨利潤相比2013年度增長不低於12%，且
較2012年度增長不低於25.4%

第三個行權期 2015年度淨利潤相比2014年度增長不低於12%，且
較2012年度增長不低於40.5%

本公司淨利潤為歸屬於股東的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淨利潤。

若本公司在行權期內任何一期未達到行權條件，則當期可行權的相應比例的
期權可以遞延到下一年，在下一年達到行權條件時一併行權。若下一年仍未
達到行權條件，本公司有權不予行權並註銷。

(ii) 激勵對象業績考核指標

激勵對象只有在上一年度績效考核為合格以上，才能行權當期期權。行權期
考核若為不合格，則取消當期行權額度，期權份額由本公司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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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的調整方法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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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為調整後的行權價格。

(iii) 配股

Q = Q0 × P1 × (1 + n) / (P1 + P2 × n)

其中： Q0為調整前的期權數量；

P1為股權登記日當日A股收盤價；

P2為配股價格；

n為配股的比例（即配股的A股股數與配股前公司A股總股本的比例）；

Q為調整後的期權數量。

P = P0 × (P1 + P2 × n) / [P1 × (1 + n)]

其中： P0為調整前的行權價格；

P1為股權登記日當天A股收盤價；

P2為配股價格；

n為配股的比例（即配股的A股股數與配股前公司A股總股本的比例）；

P為調整後的行權價格。

(iv) 增發A股

本公司在發生增發新A股的情況下，期權數量及價格不做調整。

(v) 派息

P = P0 – V

其中： P0為調整前的行權價格；

V為每A股的派息額；

P為調整後的行權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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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按上述計算方法出現P小於本公司A股股票面值1元時，則P=人民幣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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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董事會具有對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的解釋權。

(5) 激勵對象根據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獲授的期權歸激勵對象個人所有，不得出售、
轉讓、押記或抵押，或對任何A股設立產權負擔。

II. 根據股票期權激勵計劃建議授予

本段載有期權授予方案的主要條款內容。期權授予方案的相關內容必須符合股票期
權激勵計劃的限制規定。期權授予方案未有訂明的內容，按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相關
條款釐定。

1. 授予期權的股票數量

根據股票期權激勵計劃可授予的期權所涉A股總數為157,201,500 股A股，約佔本公司
現有已發行股本總額2.04%，及現已發行A股總數約2.50%。首次授予將涉及可認購
141,481,300股A股，約佔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總額（7,705,954,050股）的1.84%，約佔
本公司現有已發行A股總數（6,275,925,164 股A股）約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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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據股票期權激勵計劃分配期權

股票期權激勵計劃首次授予涉及的建議激勵對象共計1,549人，佔本公司2011年末員
工總數的4.7%，其中包括本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公司核心關鍵技術及管理人
員及先進個人。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的首次授予的分配情況如下：

激勵對象職位

激勵對象
合共獲授的
期權數量

該類激勵
對象獲授期權
佔股票期權

激勵計劃授予
期權總量比例

相關A股佔
本公司

總股本比例

詹純新（董事長） 2,766,700 1.760% 0.036%
劉權（執行董事） 1,106,900 0.704% 0.014%
熊焰明（副總裁）* 1,844,800 1.174% 0.024%
張建國（高級總裁）* 1,844,800 1.174% 0.024%
蘇用專（副總裁）* 1,844,800 1.174% 0.024%
陳曉非（副總裁）* 1,844,800 1.174% 0.024%
方明華（高級總裁）* 1,475,800 0.939% 0.019%
何文進（副總裁）* 1,475,800 0.939% 0.019%
孫昌軍（副總裁）* 1,475,800 0.939% 0.019%
申　柯（公司秘書）* 1,475,800 0.939% 0.019%
殷正富（高級總裁）* 1,106,900 0.704% 0.014%
郭學紅（副總裁）* 1,106,900 0.704% 0.014%
陳培亮（副總裁）* 1,106,900 0.704% 0.014%
李江濤（副總裁）* 737,900 0.469% 0.010%
何建明（高級總裁）* 737,900 0.469% 0.010%
許武全（高級總裁）* 737,900 0.469% 0.010%
王春陽（高級總裁）* 737,900 0.469% 0.010%
杜幼琪（高級總裁）# 1,475,800 0.939% 0.019%
王玉坤（首席信息官）# 1,475,800 0.939% 0.019%
洪曉明（副總裁）# 1,475,800 0.939% 0.019%
核心關鍵技術及管理人員及
　先進個人（1,529名激勵
　對象） 113,625,200 72.280% 1.475%

　 　 　

合計（1,549名激勵對象） 141,481,300 90.000% 1.836%
　 　 　

* 本公司子公司的董事及監事及本公司高級管理人員

# 本公司高級管理人員



12

以上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核心關鍵技術及管理人員的分配情況由董事會薪酬與考核委
員會提案，董事會決定，監事會審閱。股票期權激勵計劃及其激勵對象名單於同日
在巨潮資訊網(www.cninfo.com.cn)披露。

股票期權激勵計劃首次授予後餘下期權15,720,200份，約佔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總
額0.20%，及現已發行A股總數約0.25%。

3. 授予日

股票期權激勵計劃在報中國證監會備案無異議、獲本公司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起
30日內，由董事會確定首次授予日，並完成登記、公告等相關程序。

首次授予日及任何其後的授予日必須為交易日，且不得為下列期間：

(1) 本公司根據深圳《上市規則》定期報告公佈前30日至公佈日為止，或因特殊原因
推遲定期報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預定公告日前30日起至報告公佈日為止；

(2) 在以下較早日期之前一個月內：(a)董事會為通過本公司任何年度、半年度、季
度及任何其他中期業績舉行的董事會會議日期；及(b)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規
定刊登任何年度或半年度業績公告的限期，或刊登季度或任何其他中期業績公
告的限期；

(3) 本公司業績預告、業績快報公告前10個交易日；

(4)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項決定過程中至該交易或事項公告後2個交易日內；

(5) 其他重大事件發生之日或本公司得悉任何內幕消息之日起至有關消息公佈後2個
交易日內；

(6) 如果授予激勵對象為公司董事，則為本公司年度業績公告刊發前60日至年度業
績公告刊發日之期間，以及本公司半年度及季度業績公告刊發前30日至半年度
及季度業績公告刊發日之期間。

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生效之日30天內，由董事會進行股票期權激勵計劃首次授予；由
首次授予之日起12個月內，進行其後授予。



13

4. 行權價格和確定方法

(1) 首次授予的行權價格

股票期權激勵計劃首次授予所建議授予的期權的行權價格為每股A股人民幣9.30
元。在滿足行權條件後，激勵對象根據首次授予獲授的每份期權可按每股A股人
民幣9.30元的價格購買一股A股。

以上行權價格為下列兩者較高者：

(i) 本公告公佈之日前一個交易日（即2013年2月21日），A股在深交所的收盤價，
即每股A股人民幣9.19元；及

(ii) 本公告公佈之日前30個交易日，A股在深交所的平均收盤價，即每股A股人民
幣9.30元。

(2) 任何其後授予的行權價格確定方法

根據股票期權激勵計劃任何其後授予的期權須經董事會批准，並在召開相關董
事會會議批准該授予後，由董事會在可行情況下盡快公佈相關授予情況的摘要
（包括承授人的姓名、將授予的期權數目及其他期權條款）。

股票期權激勵計劃其後授予的期權的行權價格為下列兩者較高者：

(i) 上述其後授予公佈日前一個交易日，A股在深交所的收盤價；及

(ii) 上述其後授予公佈日前30個交易日，A股在深交所的平均收盤價。

5. 期權授予及行權條件

授予期權及其效力必須在股票期權激勵計劃規定的條件達成後作實（主要條款已在
上文載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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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股票數量

根據限制性A股激勵計劃擬授出的限制性A股總額為73,977,200股，約相當於本公
司現時已發行股本總額約0.96%，及相當於目前已發行A股總額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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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鎖定期

限制性A股激勵計劃授予的所有限制性A股的鎖定期由授予方案之日起計1年。在
鎖定期和解鎖期內，根據限制性A股激勵計劃授予的尚未解鎖的限制性A股不得
轉讓或用於擔保、質押或償還債務。因尚未解鎖的限制性A股而取得的派息、派
發股票紅利、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或股票拆細而收取的額外股票同時按限制性
A股激勵計劃進行鎖定。

相關的限制性A股在鎖定期滿後的第一個交易日解鎖。其後，在滿足解鎖條件
後，限制性A股分三次按比例解鎖。如未滿足解鎖條件，相關限制性A股由本公
司回購註銷。

(4) 解鎖期

解鎖期 解鎖時間 可解鎖數量佔
獲授限制性
A股數量比例

第一個解鎖期 自授予日起12個月後的首個交易日起
至授予日起24個月內的最後一個交易
日當日止

33%

第二個解鎖期 自授予日起24個月後的首個交易日起
至授予日起36個月內的最後一個交易
日當日止

33%

第三個解鎖期 自授予日起36個月後的首個交易日起
至授予日起48個月內的最後一個交易
日當日止

34%

本公司每年實際解鎖的限制性A股的份額將根據本公司當年財務業績考核結果做
相應調整。

限制性A股激勵計劃有效期結束後，當時所有尚未解鎖的限制性A股由本公司回
購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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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禁售期

激勵對象解鎖後所獲A股進行售出的限制如下：

(i) 激勵對象為本公司董事或高級管理人員的，其在任職期間每年轉讓的A股不
得超過其所持有A股總數的25%；在離職後半年內，不得轉讓其所持有的A股。

(ii) 激勵對象為本公司董事或高級管理人員的，將其持有的A股在買入後6個月內
賣出，或者在賣出後6個月內又買入，由此所得收益由董事會收回，全歸本
公司所有。

(iii) 在有效期內，如果《公司法》、《證券法》、相關法規和《公司章程》中對本公司
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轉讓A股的限制發生了變化，適用修改後的限制規定。

5. 授予價格和確定方法

(1) 授予價格

限制性A股的授予價格為每股人民幣4.77元。在滿足授予條件後，激勵對象可按
每股限制性A股人民幣4.77元的價格購買限制性A股。

(2) 確定方法

授予價格依據限制性A股激勵計劃公告前20個交易日，A股的交易均價人民幣9.54
元的50%確定。

6. 授予及解銷條件

(1) 授予條件

本公司未發生以下任一情形：

(i) 最近一個會計年度財務會計報告被註冊會計師出具否定意見或者無法表示意
見的審計報告；

(ii) 最近一年內因重大違法違規行為被中國證監會予以行政處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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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中國證監會認定的其他情形。

激勵對象未發生以下任一情形：

(i) 最近三年內被深交所公開譴責或宣佈為不適當人員；

(ii) 最近三年內因重大違法違規行為被中國證監會予以行政處罰；

(iii) 具有《公司法》規定的不得擔任本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情形；或

(iv) 董事會認定的其他嚴重違反本公司有關規定的。

(2) 解銷條件

除滿足上述條件外，限制性A股還必須滿足如下條件方可解銷：

(i) 公司業績考核指標

本公司必須在相關解鎖期達到下列適用的業績指標，否則限制性A股不能解
鎖：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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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到下一年，在下一年達到解鎖條件時一併解鎖。若下一年仍未達到解鎖條
件，則適用懲罰條款。

(ii) 激勵對象業績考核指標

激勵對象只有在上一年度績效考核為合格以上，才能解鎖當期限制性A股。
解鎖期考核若為不合格，則取消當期解鎖額度，股權份額由本公司註銷。

7. 本公司回購限制性A股

(1) 本公司回購

所有未達到解鎖條件，或者在有效期滿時而未解鎖的限制性A股，由本公司回購
註銷。

(2) 回購價格

本公司回購限制性A股（如有）的回購價格為授予價格，但根據限制性A股激勵計
劃需對回購價格進行調整除外。

若該時點市場股價小於限制性A股授予價格即出現損失，則公司回購價格為市價
的一半；若該時點市場股價大於限制性A股授予價格即出現盈餘，則公司回購價
格為激勵對象獲授對價。

8. 調整

本公司有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派送股票紅利、股票拆細或配股時，根據限制性A
股激勵計劃授予激勵對象購買的限制性A股數量將按計劃規則的調整機制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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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授予方案

1. 授予方案涉及數量

在股東審議通過限制性A股激勵計劃後，本公司將向激勵對象進行單次的授予方案
授予不超過73,977,200股的限制性A股，即股東將授權批准的限制性A股最高數量的全
部，相當於本公告發出當天本公司已發行A股總數約1.2%，相當於已發行股票總數
約0.96%。在符合中國相關法規的前提下，為進行授予方案，該等數量的限制性A股
將由本公司直接向根據授予方案付款認購的激勵對象發行。

2. 授予激勵對象的上限

根據授予方案向任一激勵對象授予的限制性A股數量，須受限制性A股激勵計劃的準
則和條件約束。可向任一激勵對象授予的限制性A股數量，不超過本公司於授予時
的已發行股本總數1%。

3. 授予方案的授予價格

授予方案向激勵對象授出限制性A股的授予價格是每A股人民幣4.7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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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核心關鍵技術及管理人員的分配情況由董事會薪酬與考核委
員會提案，董事會決定，監事會審閱。限制性A股激勵計劃及其激勵對象名單於同日
在巨潮資訊網(www.cninfo.com.cn)披露。

V. 激勵計劃變更、終止

(1) 激勵對象職務變更、解僱、辭職

激勵對象職務發生變更，但仍為本公司的董事、高級列 縑靲
R ° ã a � ! • ° ° � @ � ° � @ � ' ð * à 2 � ‚ Q Q h Û ° � @ ¶ Æ � Š �A

� p ! B « � 
 �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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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退休

激勵對象因達到國家或本公司規定的退休年齡而離職的，其已滿足行權條件的期權
行權不受影響，其未獲准行權的期權作廢。限制性A股解鎖不受影響，且董事會可以
決定其個人業績考核條件不再納入解鎖條件。

(4) 死亡

激勵對象因工死亡的，其已滿足行權條件的期權行權不受影響，其未獲准行權的期
權作廢。限制性A股解鎖不受影響，且董事會可以決定其個人業績考核條件不再納
入解鎖條件。以上權利由激勵對象指定的繼承人行使。

激勵對象非因工死亡的，其已滿足行權條件的期權行權不受影響，其未獲准行權的
期權作廢。已獲授但尚未解鎖的限制性A股不得解鎖，由本公司以激勵對象購買價
回購註銷。

(5) 公司情況發生變化

在激勵計劃有效期內出現下列情況時，終止實施激勵計劃：

(i) 因任何原因導致本公司發生控制權變更；

(ii) 本公司出現合併、分立等情形；

(iii) 財務會計報告被註冊會計師出具否定意見或者無法表示意見的審計報告；

(iv) 因重大違法違規行為被中國證監會予以行政處罰；或

(v) 中國證監會認定的其他情形。

當出現上述情形時，激勵對象已獲准行權但尚未行使的期權終止行使，其未獲准行
權的期權作廢。已獲授但尚未解鎖的限制性A股不得解鎖，由本公司以激勵對象購
買價回購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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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上市規則》的影響

股票期權激勵計劃構成《上市規則》第17章的股份期權計劃，而根據股票期權激勵計
劃授予期權的行權價格，本公司已獲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7.03(9)條註(1)。限
制性A股激勵計劃並不構成《上市規則》第17章的股份期權計劃，屬於本公司的酌情
計劃。

如任何激勵對象為本公司關連人士，根據股票期權激勵計劃向其授予任何期權將獲
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A.31(3)(b)條的所有申報、公告及獲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根據限制性A股激勵計劃向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授予限制性A股將構成本公司不獲豁免
的關連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的申報、公告及取得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本公司將成立獨立董事委員會，負責就本公司向屬於關連人士的激勵對象進行授予
方案一事，向本公司獨立股東提供意見。本公司將委聘獨立財務顧問，負責就本公
司向屬於關連人士的激勵對象進行授予方案一事，向本公司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
股東提供意見。

VII. 股東會議和通函

本公司將召開類別會議審批激勵計劃。本公司將盡快向股東寄發通函，其中包括：
（i）股票期權激勵計劃及限制性A股激勵計劃的條款；（ii）首次授予和授予方案的詳細
內容；（iii）獨立財務顧問致本公司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的函件，其中載列獨
立財務顧問就本公司向屬於關連人士的激勵對象進行授予方案的意見；（iv）獨立董
事委員會就是否通過本公司向屬於關連人士的激勵對象進行授予方案而提供的推薦
建議；及（v）本公司類別會議通告。

VIII. 股份停牌及復牌
 
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已於2013年2月22日上午9時暫停在聯交所買賣，以待發
出本公告。本公司已經申請，於2013年2月26日上午9時正恢復股份在聯交所的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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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在本公告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否則下列詞句具有以下涵義：

「A股」 指 本公司在深交所上市並以人民幣買賣和列值的A股

「公司章程」 指 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

「董事會」 指 本公司的董事會

「類別會議」 指 本公司為通過激勵計劃而召開的A股類別會議和H股類
別會議

「本公司」 指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股
份有限公司，其H股和A股分別在聯交所上市（股份代
號：1157）和深交所上市（股份代號：000157）

「《公司法》」 指 中國《公司法》

「關連人士」 指 《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中國證監會」 指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董事」 指 本公司的董事

「可行權日」 指 激勵對象有權行使期權之日，必須為交易日

「首次授予」 指 根 據 股 票 期 權 激 勵 計 劃 向 激 勵 對 象 建 議 授 予
141,481,300份期權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股權激勵管理辦法》」 指 《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試行）》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不時修訂）

「《股權激勵事項備忘錄》 」 指 股權激勵有關事項備忘錄1、2、3號

「期權」 指 授予激勵對象按預定價格於某一時限收購本公司若干
數量A股的權利，上述授予須受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的
若干條件約束

「激勵對象」 指 根據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獲授予期權及╱或根據限制性
A股激勵計劃獲授予限制性A股（視情況而定）的人士



26

「中國」 指 就本公告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包括香港、澳門
特別行政區和台灣

「授予方案」 指 根據限制性A股激勵計劃向激勵對象單次授予限制性
A股

「限制性A股」 指 本公司根據限制性A股激勵計劃向激勵對象授予的A股

「限制性A股激勵計劃」 指 本公司建議的限制性A股激勵計劃

「激勵計劃」 指 股票期權激勵計劃和限制性A股激勵計劃的統稱

「《證券法》」 指 中國證券法

「股票期權激勵計劃」 指 本公司建議的股票期權激勵計劃

「股東」 指 股票持有人

「股票」 指 本公司的A股及H股，或視文義所指其中一種

「深圳《上市規則》」 指 深交所《股票上市規則》

「深交所」 指 深圳證券交易所

「有效期」 指 股票期權激勵計劃或限制性A股激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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